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一、为规范基金会投资行为，加强股权投资管理，控制股权投资风险，提高股权投资效益，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二、本制度所指的股权投资是以货币资金换取拥有被投资实体机构相应出资人权益的长期投资行为。包括：设立企业或基金；持股实体机构的增持、减持；股权处置（包括股权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等。
三、基金会投资的基本原则：
1、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2、符合《慈善法》规定；
3、符合《基金会章程》规定；
4、被投资的实体机构为合法机构，绿色环保类企业优先考虑。
第二章 管理机构
一、 理事会为投资的决策机构，对基金会的投资做出决策。
二、 监事会对理事会审批的股权投资方案进行审议，并提出建议。
第三章 决策权限与程序
一、基金会股权投资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来履行审批程序。
二、无论投资数额多大，投资方案都必须经过理事会过半数以上人数通过。
三、股权投资的审批原则上应该按照“项目选择、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项目审批、投资决策”等程序进行，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资金的安全性。
第四章 投后管理
  一、股权投资事项完成后，基金会对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适时的了解和跟踪机构的运作，并将结果上报给理事会。
二、被投资的实体机构应每年将机构的审计报告提交给基金会，并上交理事会；
三、被投资的实体机构发生重大事项时，如组织形式变更、注册资本变更、重大资产处置、重大行政处罚等，应向基金会及时报告，以便后续工作开展。
第五章 股权处置
一、以下情况是，基金会通过股权转让或其他方式对相应的股权进行处置：
1、金会章程调整，被投资机构部符合基金会新章程的；
2、投资的实体机构发展战略或经营方向发生调整，不符合基金会要求的；
3、投资的实体机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且预期将出现不利影响的；
4、投资的实体机构经营不善，破产；
5、生不可抗力而无法经营下去的；
6、据法律法规，基金会需要退出的；
7、基金会认为的其他情形。
二、股权处置必须符合基金会章程、被投资实体机构章程，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三、处置股权时，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或取得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明文件；
四、维护基金会权益，防止基金会资产流失。
第六章 其他
  一、违反本管理规定，擅自办理或批准股权投资事项，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给基金会带来经济的，相关责任人应依法赔偿基金会损失；
二、本管理规定未尽事宜，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三、本管理规定，由基金会理事会解释。

